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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新探

任世丹

摘　要：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

理论。鉴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

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 “防止损害”还是 “增进利益”难以界定，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

释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提供支撑。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物，它实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

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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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尺度”是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惯常使用的术语，是指开展各种观测时所使用的时间或空间单位，同时又可指某一现象
所涉及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参见邬建国：《景观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４页。

② 我国当前主要是一些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在积极地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的研究，他们提出了 “局地”的概念。东北师范大学
王荣成认为区域生态补偿可以分解为 “区域”和 “局地”两个尺度，流域、单一生态要素和特定经济活动等区域内的局部问题可通过现有
的生态补偿手段来解决；王昱从生态系统过程和服务功能的 “尺度”特征出发，认为全球、国家、区域和局地是生态补偿的四类典型研究
尺度。本文赞成上述学者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探析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理论依据。参见王昱，丁四保，王荣成：《我国区域生
态补偿机制下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载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王昱：《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
题分析》，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４０－４５页。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与森林、草原等单一生态要素、流域等功能明晰的地域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
特定类型经济活动的生态补偿的 “尺度”①不同。前者以 “区域”为尺度，后者以 “局地”为尺度②。不同
“尺度”下的生态补偿面对的问题及对策也不同。我们从 “区域”视角审视当前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
补偿一般性理论，会发现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主要适用于 “局地”尺度下的生态补偿，对于承载较
多功能且生态类型多样化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并不具有适应性。对于主体功能区层面的生态补偿问题需要运
用新的理论证明其正当性。

一、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

补偿的正当性依据是生态补偿制度建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关系到补偿能否获得认可、能否实施。目前
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

（一）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环境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首先它是经济系统中原材料输入的来源，其次它具有生态平衡维

持功能，具体表现为载体性功能和调节性功能。前者如大气、水、土地等这类非生命性非耗竭资源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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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污容量和自净能力；后者如林草植被等生命性可耗竭资源所具有的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
保持水土、减少病虫灾害的作用等，以及湖泊湿地等非生命性可耗竭资源的调蓄洪水、调节气候的作用
等［１］（Ｐ２７－２８）。鉴于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为了维护资源所有者的财产权益，我国实施了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针对环境资源的载体性功能价值，我国依据 “谁污染谁付费”原则构建了排污收费制度。环境系统中
自然资源的调节性功能为人类提供了生态效益，此生态效益还可以被 “量化”①，这是生态补偿制度建构、
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共同使用或消费的产品。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当

所有成本和效益都归于私人所有者时 （彻底的排他性），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私人物品，就能完全通过由市
场协调的、自愿的双边交往作出资源运用上的决策；只要有关效益和成本的排他性得不到保证，就会产生
特殊的经济问题［２］（Ｐ２１７），例如 “搭便车”问题。环境资源生态效益具有供给的普遍性以及使用的共享性、
非排他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物品。环境资源生态效益的维护、增进存在机会成本，如果人人都
试图搭便车，就难以保证其持续供给。故而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弥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从事维护或增
进环境资源生态效益的活动所遭受的损失。

（三）外部性理论
庇古认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Ａ向Ｂ提供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

可是Ａ并未从受益者那里获得报酬，也未向受害者支付任何补偿。”［３］（Ｐ１５６）我们称前一种情形为 “正外部
性”，后一种情形为 “负外部性”。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能为社会公众提供环境资源生态效益这一公共物
品，因而具有突出的正外部性；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害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因而具有明显的负外部
性。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应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生态补偿就
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政策。当下，生态补偿最为常用的含义应当是正外部性内部化说；负外部
性内部化说，容易与生态损害赔偿混淆，与已有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混淆［４］（Ｐ１４６）。
森林、草原等单一生态要素、流域等功能明晰的地域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特定类型经济活动的生态补

偿制度都是在承认环境资源价值的基础上，从公平与正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角度出发，解决因环境资
源生态调节性功能损益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补偿问题。

二、“区域”困境：一般正当性理论的不适应性

由于 “区域”尺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环境资源价值、生态服务功能、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等理论都无
法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我们并没有形成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外部
性及主体功能区之间 “服务－受益”关系的清晰认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仍面临正当性问题。

（一）区域生态效益及生态服务功能的认定问题
根据上文对生态补偿一般正当性理论的分析，生态补偿总是与特定的生态效益有关，具有生态价值且生

态效益 “外溢”而产生正外部性是生态补偿赖以建立的理论依据。例如，森林、草原、河流、土壤等自然资
源具有生态价值、能够提供生态效益是一种科学事实，而且其生态服务价值已经被生态经济学学者们计算出
来，故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单一生态要素生态补偿具有正当性。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
分重要、以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包括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
功能区两类。从理论上说，重点生态功能区为其他主体功能区提供了生态产品和服务，受益的区域应该进行
补偿。然而，具体落实到制度建构的正当性上，一个区域要为接受另一个区域的生态服务而承担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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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学者Ｒ．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人１９９５年起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他们的计算结果是：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每年的总价值为１６万～５４
万亿美元。我国生态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测算出我国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长江流域为３　３６６．４２亿元，黄河流域７６３．８１亿元，珠江流域

１　１６０．７９亿元。我国国家林业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森林保护土壤作用相当于每年创造价值２　６９１亿元。参见：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７（３８７）：２５３－２６０。王浩，陈敏建，唐克旺主编：《水生态环境价值和保护对
策》清华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对区域生态效益及其外部性的确认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性问题。

１．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其他主体功能区是否存在 “外溢”的生态效益？理论上存在，但是从科学确定
性的角度，证实它们 （重点生态功能区）存在这种生态服务———外部作用，还存在方法上的困难，我们很
难证明一个自然保护区对稀有物种的保护会对其他哪些地区产生哪些生态服务功能［５］（Ｐ６５）。

２．其他主体功能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否存在 “外溢”的生态效益？理论上也存在。对地球上任何
一个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区域来说，都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功能：一是生态功能，即能够提供适于人类生
存的空气、阳光、适宜的气候、清洁的水源等自然条件；二是经济社会功能，即能够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６］（Ｐ１４６）。由此可见，生态状况良好的区域也能够为包括重点生态
功能区在内的其他区域提供生态服务。

３．对 “生态效益”的衡量是与某一个具体的空间相联系的，如森林、草原或湿地。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项目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Ａ）的第一份报告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评估框架》中
指出：“生态系统过程和服务功能常常具有一个特征尺度，即典型的空间范围和持续时段，空间尺度和时间
尺度常常密切相关。”［７］（Ｐ２８）区域一般是若干个生态系统的组合，是与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相关的最复杂的一
个尺度。如何将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的生态服务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森林、草原、河流、土壤等自然资源的
生态服务加以区分？如果无法区分，在现有生态补偿体系框架下，受益主体既承担森林、流域等生态补偿支
付义务，又承担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支付义务，两者有重复负担之嫌，缺乏正当性依据。

４．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效益和服务的价值能否准确测算？如果不能测算，那么地区间生态补偿就难
以建立。目前在地方实践中日益成熟的上下游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基本以 “河流出市断面水质”为考核
标准，判定上游地区的生态服务行为以及下游地区的补偿责任。然而，区域 （主体功能区）生态服务功能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显得苍白而徒劳［８］（Ｐ２４－２８）。

（二）基于受偿行为性质的外部性理论之论证缺陷
通过上文对生态补偿一般正当性理论的分析以及生态补偿实践活动的考察，“局地”尺度下的生态补

偿制度一般都预设了这样的前提：受偿主体的行为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维护、增进环境资源生态效益的行
为。例如，《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２００７年）第二条规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用于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中央财政补偿基金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重要来源，用于重
点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因此，也有必要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受偿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以
判定是否符合补偿标准。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２０１１年）将 “生态系统十分重要，目前生态系统有所退化，需要在国土空间开
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划定为限制开发的
重点生态功能区，并要求对该区域内的各类开发活动进行严格管制。从性质而言，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
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 “防止损害”还是 “增进利益”？如果认定为 “防止损害”，就不存在
正外部性问题，也就不能作为补偿的正当性依据。类似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１９８９年）第
三十条的规定：“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企业应遵守本条规定却不会因此获
得任何补偿。事实上，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行为的性质到底是 “防止损害”
还是 “增进利益”，很难界定，也就意味着受偿行为是否具有正外部性不能成为判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
偿正当与否的依据，外部性理论在证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上存在论证缺陷。

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的理论依据

既然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无法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我们有必要通
过新的路径证明其正当性。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生态补偿制度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
的新兴事物，因而本文拟从 “主体功能区划”的法律性质出发探寻新的理论依据。

（一）准征收理论视角下的主体功能区划
主体功能区划是我国在 “十二五”期间正式实施的一项新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为了确保国家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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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这样一种管制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的开发强度加以限制，给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利用
增益带来损害，在我国当前 “经济不生态，生态不经济”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了区域之间利益的不平衡。
就其法律性质而言，“主体功能区划”构成 “准征收”。
准征收理论是在传统 “公用征收”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公用征收者，专指基于公共利益上之

需要，由国家以强制手段取得人民之财产权，并给予财产权人相当之补偿，在性质上乃属一种权利剥夺之
过程［９］（Ｐ１４９）。公用征收以权利之 “取得”为主要目的，就其标的而言，以土地权利居多，其中最为普遍的
是对其 “所有权”的征收。征收补偿系一项宪法性原则。所谓 “准征收”，即对于类似征收性质的财产权
损害，依据征收原则加以补偿，此财产权损害来自于政府出于公益目的的管制行为。在欧美国家，它已经
发展成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例如在美国，该制度最初源于１９２２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Ｈｏｍｅｓ在
宾夕法尼亚煤矿公司诉马洪案中的著名观点 “管制条例过于严苛应该视为征收”①；此后，又经过一系列
的判例将准征收制度进一步划分为 “占有准征收”（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ｙ　Ｔａｋｉｎｇｓ）和 “管制准征收”（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ａｋｉｎｇｓ）：前者指政府或其授权第三者，物理上侵入并使用私人财产，而私人不得凭借财产权的不可侵性
予以排除；后者指政府运用管制法规，限制财产权的使用、转让等财产利用方式，而财产权人必须遵
守［１０］（Ｐ１６７）。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实施后，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土地并没有被物理上侵入和使用，但是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开发利用却受到相关管制法规的限制，符合 “管制准征收”的构成要件。

（二）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发展权限制
在成熟法治国家，与征收和补偿 “三位一体”的是财产权保障：管制造成对财产权的限制，因财产权

限制产生的损害需要予以弥补。主体功能区划制度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开发利用的限制，实质上造成
对这些区域土地发展权的限制。
土地发展权被认为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权，是通过土地利用的纵深扩展或用途变更来

谋取更大发展增益的权利，它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１１］（Ｐ１０４）。土地发展权正是由于土地受到管制、被限
制发展而产生的。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就源自于集束分区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制度，基于该项规划分区制度，
土地开发商被允许在土地开发区域的一个部分集中利用土地开发密度开发，以弥补其土地开发区域之内另
一块环境敏感土地，如绿化区域、历史保护建筑等，因受分区规划限制所受的损失［１２］（Ｐ３４）。
在我国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了维护其生态服务的主体功能，必然对妨碍这一功能

实现的相关产业进行限制和禁止，而这些产业 （如资源开采、化工等）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又是利润
很高的产业，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效果非常明显［５］（Ｐ５８）。这一土地用途管制限制了重
点生态功能区域内人们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而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反过来增加了其他主体功能区所能分
享的发展增益。

（三）特别牺牲：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成立的基础
管制准征收对财产权的 “合宪”限制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必然获得补偿。正如翁岳生教授所言，按国家基

于公益之考量，而限制人民土地上之使用或收益之权利，事所常有，特别是基于环境保护之需要而对人民财
产权有所限制，更是常见，例如限制人民开采矿石，或将某一地区划为保护区，限制或禁止使用，如未侵犯
财产权之本质内涵，则构成财产权之社会义务，原则上，人民 （财产权人）应予容忍；惟个别之情形，国家
机关依法行使公权力致人民财产权遭受损失，若逾其社会责任所应忍受之范围者，形成个人之特别牺牲，国
家应予合理赔偿［９］（Ｐ１８２８－１８２９）。由此可见，本文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正当性论证的关键在于，主体功
能区划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土地发展权的限制是否构成一种特别牺牲，属于应予补偿的财产权限制？
本文认为，若不存在国土空间开发管制，在每个区域都享有自主选择土地利用方式及开发强度的权利

的情势下，任何一个区域都会选择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生态环境资源开展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从而实现最大经
济效益。而政府通过功能区划的手段，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使这些区域内土地的经济
性功能受到严重抑制，且与其他主体功能区的土地相较，明显遭受不平等之待遇，已经逾越了其社会责任
所能容忍的界线，构成一种特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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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的正当性依据。

四、结论及进一步讨论

目前我国学术界已形成通说的生态补偿正当性理论有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
论。这些理论主要适用于森林、草原等单一生态要素、流域等功能明晰的地域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特定类
型经济活动的生态补偿。由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效益或生态服务功能无法予以科学确定，以及重点生
态功能区对各类大规模开发行为的禁止或限制到底是为了 “防止损害”还是 “增进利益”难以界定，因此
生态补偿的一般正当性理论在解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上存在论证缺陷，难以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补偿提供正当性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伴随我国主体功能区划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新兴事
物，本质上是土地用途管制下的行政补偿。行政补偿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及特别牺牲理论是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依据。
土地发展权理论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正当性证明及制度构建意义重大。区域土地发展权在

我国目前还未获得法律认可，如何在现有土地物权制度下进行创设尚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在２０１３年４
月份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许多委员对现行生态补偿机制中 “纵多横少”的现状表
达了不满，纷纷要求尽快建立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美国在土地发展权基础上开展的ＴＤＲ① 机制对我国
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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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ＴＤ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即土地发展权转让，是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分区管制的背景下创设的。分区管制政策在
实现特定目标（例如环境保护、农地保护）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种被称为“意外收益－收益损失”的困境（Ｗｉｎｄｆａｌｌ－Ｗｉｐｅｏｕ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即被规划
为开发区内的土地所有者获得了非个人努力所带来的收益，而开发区之外的所有者或开发受限的所有者则面临着潜在的损失。在此认识下，

美国部分州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开始启动ＴＤＲ项目。ＴＤＲ是一种财产权利，在ＴＤＲ项目中，它可以从被设计为发送区的地块
上分离出来，并转移到被定义为接收区的另一地块上使之获得更大的开发强度，发送区在出售或转让ＴＤＲ之后，通常会受到严格的开发限制。

学者们普遍认为，环境敏感区等类型的土地保护往往耗费巨大，这些成本主要靠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并最终由纳税人买单；而通过ＴＤＲ，发送
区的土地得到了保护，其实施成本则直接来自接收区土地所有者购买发展权而支付的价款，这样既实现了特定的保护目标，又不必发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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